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

護辦法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為結合民間力量，運用社會資源參與公園、園道、綠地、

行道樹、道路及道路附屬設施認養工作，於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訂定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嗣於一百零二

年三月七日修正；茲因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修編，且為符合實際執行

業務需求，爰予以修正，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執行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列繼續認養之期間。(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調整認養標的及範圍。(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修正認養申請方式、保證金之金額及繳交保證金之審認條件。(修

正條文第六條) 

五、增列使用認養標的之通知義務，並刪除認養者得舉辦非商業性之公

益活動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增列認養者拆除認養標誌並回復原狀責任。(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修正認養銘牌之設置條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增列保證金不足支應修復損壞之追償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九、 增訂認養者得申請以出資方式認養及不適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十四條)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

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

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

辦法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

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

辦法 

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結合民

間力量，運用社會資源

參與本府轄管之公園、

園道、綠地、行道樹、

道路及道路附屬設施認

養工作，特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為結

合民間力量，運用社會

資源參與公園、園道、

綠地、行道樹、道路及

道路附屬設施認養工

作，特訂定本辦法。 

因本府轄內尚有非屬本府

管轄之公園等設施，故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養護工程處(以下簡稱

養工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 ( 以 下 簡 稱 建 設

局)。 

因應組織修編，增列執行

機關為養工處，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三條  各級學校、機

關、團體、民間企業或

個人，得依本辦法規定

認養本府轄管之公園、

園道、綠地、行道樹、

道路及道路附屬設施。 

第三條  各級學校、機

關、團體、民間企業

或個人，得依本辦法

規定認 養臺中市公

園、園道、綠地、行

道樹、道路及道路附

屬設施。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查「道路」與「園

道」於本市都市計畫

分屬不同之使用分

區，且實際在園道的

建設與用途上與道路

有相當大的差異，園

道建設較接近公園形

式與道路不同。故本

辦法為因應不同的認

養需求，將道路與園

道分別明列。 

第四條  認養及繼續認養

期間為一年至四年。 

第四條  認養期間一年至

四年。 

增列繼續認養之期間。 

 

第五條  認養之標的及範

圍如下： 

一、公園、綠地、兒童

遊樂場、廣場：以

整處為單位。 

二、園道、道路：以道

路街廓為單位。 

三、行道樹：以道路街

廓或以株為單位。 

第五條  認養之標的及範

圍如下： 

一、公園、園道、綠

地、道路：以道路

街廓為單位。 

二、行道樹：以道路街

廓為單位。但個人

認養以株為單位。 

三、人行地下道：地下

一、 修正第一項部分認養

標的之認養範圍，並

調整款次。 

二、 考量認養者投入之人

力及資源有限，開放

第一項各款認養標的

均得部分認養，以增

加認養意願。 

三、 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四、人行地下道：地下

道本體、出入口階

梯及出入口綠帶

區。 

五、人行陸橋：陸橋本

體、二側階梯及基

地週遭之公共設

施。 

    前項各款之認養範

圍，得經養工處核准部

分認養。 

道本體、出入口階

梯及出入口綠帶

區。 

四、人行陸橋：陸橋本

體、二側階梯及基

地週遭之公共設

施。 

五、兒童遊樂場、廣

場：以整處為單

位。 

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五款之認養範

圍，得經建設局核准部

分認養。 

文字修正。 

 

第六條  申請認養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認養計

畫書，以書面或養工處

之認養申請系統，向養

工處提出申請，經養工

處審核通過後簽訂認養

契約。 

      養工處得視認養計

畫、認養標的及範圍，

審酌認養者是否應繳交

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額為新

臺幣二萬元，於認養期

間屆滿，且無其他應辦

事項後無息退還。  

第六條  申請認養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認養計

畫書，向建設局提出，

經建設局審核通過後簽

訂書面契約。 

      建設局得視認養計

畫及認養標的，要求認

養者繳交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額為新

臺幣六萬元，於認養期

滿無應辦事項後退還保

證金。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一項認養申請

方式。 

三、養工處得依認養標的

規模大小、簡易程度

及公益性強度等，依

權責認定是否須繳交

保證金。 

四、因現行規定保證金過

高，致降低認養意

願，故第三項調整保

證金額為二萬元 。 

 

第七條  認養者應辦理下

列事項： 

一、認養標的之清潔、

養護及維護，並負

擔所需費用。但涉

及高空修剪部分，

得於認養契約中另

定之。 

二、發現認養標的遭人

毀損或占用時，應

即以書面通報養工

處。 

三、指定專人負責並接

受養工處督導。   

第七條  認養者應辦理事

項如下： 

一、認養標的之清

潔、維護，並負擔

所需費用；但涉及

高空修剪部分，得

於認養契約中另定

之。 

二、發現認養標的遭

人毀損或占用時，

應即以書面通報建

設局。 

三、指定專人負責並

接受建設局督導。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二、因部分認養標的之辦

理事項含養護，例如

公園植栽養護，爰增

加認養者應辦事項，

以茲明確。 

 

第八條  認養者於認養期 第八條  認養者於認養期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間為改善市容景觀而需

增改設施者，應提出具

體計畫，報經養工處核

准後施作；其費用由認

養者全額負擔。 

      前項增改設施涉及

結構變更時，應檢附安

全鑑定報告。 

      依第一項增改之設

施其所有權屬於臺中

市，認養者不得要求任

何補償。 

間為加強市容景觀而需

增改設施者，應提出具

體計畫，報經建設局核

准後設置。其費用由認

養者全額負擔。 

      前項增改設施涉及

結構改變時，應檢附安

全鑑定報告。 

      依第一項增改之設

施其所有權屬於臺中

市，認養終止後，認養

者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文字修正。 

二、依第一項增改之設

施，不因是否終止認

養而得要求補償，故

第三項刪除「，認養

終止後」文字。 

 

第九條  認養者不得變更

認養標的之使用目的與

方式。 

      認養期間養工處或

經養工處同意之機關、

團體或個人，需使用認

養標的時，認養者不得

拒絕或妨礙。 

      前項認養標的之使

用，養工處應於使用前

通知認養者，並得視使

用範圍及影響程度，邀

集使用者及認養者會

勘，劃定使用範圍。 

第九條  認養者不得變更

認養標的之使用目的與

方式。 

      認養期間建設局或

經建設局同意之機關、

團體或個人，需使用認

養標的時，認養者不得

拒絕或妨礙。 

      認養者在不損及認

養設施、公共安全及都

市景觀原則下，經建設

局許可，得舉辦非商業

性之公益活動。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二、考量認養應以清潔及

維護為目的，且認養

標的之使用仍應依相

關規定辦理，是刪除

原第三項內容，俾符

管用合一，例如欲於

地下道設置廣告者，

應依臺中市陸橋地下

道管理要點第五點規

定提出申請。 

三、認養者雖不得拒絕養

工處或經該處同意之

機關、團體或個人使

用，惟為避免相關使

用增加認養者負擔，

養工處得視使用範圍

及影響程度，邀集使

用者及認養者併同會

勘，劃定使用範圍，

爰修正第三項。 

第十條  認養者得於認養

標的設置標誌，其內

容、規格、位置、數量

及造型等，應經養工處

核定後始得設置。 

      前項認養者所設置

之標誌應於認養契約期

間屆滿或終止之日起十

日內，由認養者拆除並

回復原狀；屆期未拆除

第十條  認養者得於認養

標的設置標誌，其內

容、規格、位置、數量

等，應經建設局核定後

始得設置。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二、增列認養者就認養標

誌之拆除及回復原狀

責任。 

 



 

 

者，養工處得逕行拆

除，並視為廢棄物處

理。 

第十一條  養工處得依認

養者意願，於認養標的

設置認養銘牌，以表彰

其熱心服務公益之精

神。            

第十一條  建設局得於認

養標的設置認養銘牌，

以表彰認養者服務公益

之精神。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二、設置認養銘牌應尊重

認養者意願，爰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養工處對於第

七條認養者應辦理之事

項，得不定期考核檢

查。認養維護績效優良

者，養工處得於適當場

合公開表揚或給予獎

勵，績效不彰者，得通

知認養者改善或終止認

養。 

      認養標的因可歸責

於認養者之事由致生損

壞，經養工處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養工處得動用保證金逕

為修復，如有不足向認

養者追償。 

第十二條  建設局對於第

七條認養者之應辦理事

項，得不定期考核檢

查。認養維護績效優良

者，建設局得公開表揚

獎勵，績效不彰者，得

通知認養者改善或終止

認養。 

    認養標的因可歸責於

認養者致生損壞，經通

知認養者改善而不予改

善者，建設局得動用保

證金逕為修復。 

一、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二、新增第二項後段，明

定保證金不足支應修

復金額時之追償規

定。 

 

第十三條  認養者於認養

期滿前三個月得申請繼

續認養；經養工處認定

認養績效優良者，得由

其優先認養並續訂契

約。 

第十三條  認養者於認養

期滿前三個月得申請繼

續認養；經建設局認定

認養績效優良者，得由

其優先認養並續訂契

約。 

配合組織修編，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四條  認養者得申請

以出資方式認養，並由

養工處統籌規劃辦理，

不受第五條認養範圍之

限制。 

出資認養者除填具

申請書及支出認養費用

外，不適用第六條、第

七條及第十二條之規

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

源，得接受認養者以

出資方式認養。 

三、明定出資認養方式及

不適用規定範圍。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養工處另定

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建設局另定

之。 

一、條次調整。 

二、配合組織修編，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條次調整。 



 

 

日施行。 日施行。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

護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結合民間力量，運用社會資

源參與本府轄管之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及道路附屬

設施認養工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

養護工程處(以下簡稱養工處)。 

第三條  各級學校、機關、團體、民間企業或個人，得依本辦法規定

認養本府轄管之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及道路附屬設

施。 

第四條  認養及繼續認養期間為一年至四年。 

第五條  認養之標的及範圍如下： 

一、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以整處為單位。 

二、園道、道路：以道路街廓為單位。 

三、行道樹：以道路街廓或以株為單位。 

四、人行地下道：地下道本體、出入口階梯及出入口綠帶

區。 

五、人行陸橋：陸橋本體、二側階梯及基地週遭之公共設

施。 

前項各款之認養範圍，得經養工處核准部分認養。 

第六條  申請認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認養計畫書，以書面或養工

處之認養申請系統，向養工處提出申請，經養工處審核通過後簽

訂認養契約。 

養工處得視認養計畫、認養標的及範圍，審酌認養者是否應

繳交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額為新臺幣二萬元，於認養期間屆滿，且無其他

應辦事項後無息退還。 

第七條   認養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認養標的之清潔、養護及維護，並負擔所需費用。但涉

及高空修剪部分，得於認養契約中另定之。 



 

 

二、發現認養標的遭人毀損或占用時，應即以書面通報養工

處。 

三、指定專人負責並接受養工處督導。  

第八條   認養者於認養期間為改善市容景觀而需增改設施者，應提出

具體計畫，報經養工處核准後施作；其費用由認養者全額負擔。 

前項增改設施涉及結構變更時，應檢附安全鑑定報告。 

依第一項增改之設施其所有權屬於臺中市，認養者不得要求

任何補償。 

第九條   認養者不得變更認養標的之使用目的與方式。 

認養期間養工處或經養工處同意之機關、團體或個人，需使

用認養標的時，認養者不得拒絕或妨礙。 

前項認養標的之使用，養工處應於使用前通知認養者，並得

視使用範圍及影響程度，邀集使用者及認養者會勘，劃定使用範

圍。 

第十條   認養者得於認養標的設置標誌，其內容、規格、位置、數量

及造型等，應經養工處核定後始得設置。 

前項認養者所設置之標誌應於認養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之日

起十日內，由認養者拆除並回復原狀；屆期未拆除者，養工處得

逕行拆除，並視為廢棄物處理。 

第十一條  養工處得依認養者意願，於認養標的設置認養銘牌，以表

彰其熱心服務公益之精神。 

第十二條  養工處對於第七條認養者應辦理之事項，得不定期考核檢

查。認養維護績效優良者，養工處得於適當場合公開表揚或給

予獎勵，績效不彰者，得通知認養者改善或終止認養。 

認養標的因可歸責於認養者之事由致生損壞，經養工處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養工處得動用保證金逕為修復，

如有不足向認養者追償。 

第十三條  認養者於認養期滿前三個月得申請繼續認養；經養工處認

定認養績效優良者，得由其優先認養並續訂契約。 

第十四條  認養者得申請以出資方式認養，並由養工處統籌規劃辦



 

 

理，不受第五條認養範圍之限制。 

出資認養者除填具申請書及支出認養費用外，不適用第六

條、第七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養工處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